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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切实认识到了自身错误、 认罪悔

罪， 今后一定积极改造！” 今年 3 月 25 日，

江苏某监狱举行了李某提请减刑案件听证

会， 市人大代表、 居住地代表、 监狱执法监

督员等受邀组成听证组并在现场发表意见。

听证中， 刑罚执行部门办案民警介绍罪

犯计分考核、 行政奖惩、 分级处遇， 以及认

罪悔罪、 接受教育和矫正等情况； 现场播放

罪犯陈述认罪悔罪情况以及监区其他罪犯对

该罪犯改造情况陈述的视频， 帮助听证组人

员全面了解罪犯服刑期间改造情况。

“建议综合考虑李某案情的现实影响及

社会关系修复情况， 依法审慎作出决定。”

听证组对监狱民警、 被听证罪犯以及所在监

区罪犯代表等现场进行了询问， 进一步了解

核实了罪犯认罪悔罪、 改造表现等情况后，

听证组组长发表了听证意见。

监狱采纳了听证建议， 对李某的社会关

系修复情况进行核实， 最终， 因李某的社会

关系损害修复效果不明显， 经征求检察机关

意见， 暂缓对李某提请减刑。

“今年以来， 江苏建立重点减刑假释案

件办理联席听证制度， 对社会关注较高的罪

犯减刑假释案件， 邀请‘两代表一委员’、

人民监督员等参与听证监督。” 江苏政法委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以公开促听证、 以听证

促公信， 促进执法公开性和社会参与度不断

提升， 实现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相统一。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

要善于运用制度思维和改革办法抓源治本，

善于集成有效创新举措并上升为制度机制。

“针对违规违法‘减假暂’ 的顽瘴痼疾， 必

须从捍卫法治权威的高度， 切实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有

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各级各有关部门正在深

入剖析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和薄

弱环节， 共同研究制定相关制度， 全面提升

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司法水平。

“对违规违法‘减假暂’ 案件的违法犯

罪人予以严厉制裁， 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

价。” 张建伟表示， 有效防范违规违法“减

假暂” 案件的产生， 就要增加刑罚执行透明

度， 使外部监督得到充分落实， 避免“暗箱

操作”， 如采取听证形式并将有关信息进行

公开。

王志远也表示， 让刑罚执行更多地暴露

在阳光下， 是有效防范违规违法“减假暂”

案件发生的重要条件。 在建立长效防范机制

方面， 王志远建议， 一是建立长效性的刑罚

执行监督机制； 二是对于“减假暂” 执行的

适用标准进行系统完善， 减少因为标准模糊

而留下的违规操作空间； 三是对“减假暂”

执行的程序机制进行系统完善。

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来源： 人民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 内蒙古巴图孟和故意杀人

后“纸面服刑” 15 年一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993 年 6 月， 巴图孟和因故意杀人罪被原呼

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但获刑后， 巴图孟和却以

违法保外就医出所并长期脱管漏管。 最终经群

众举报核实， 将其依法收监。

今年 4 月，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纪委监委等多个部门联合调查， 这一“纸面服

刑” 案水落石出。 纪检监察机关已认定 84 名

责任人， 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4 人， 其中 10

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给予

诫勉谈话等组织措施处理 20 人。 对涉嫌违法

犯罪的人员， 司法机关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

任。

坚决一查到底、 一个不漏、 严惩不贷， 对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执法犯法、 失职失责问题

“零容忍”， 巴图孟和一案的深挖彻查， 是全国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加力整治违规违法“减假

暂” 顽瘴痼疾的一个缩影。

“当前各地深刻总结汲取相关案件的教

训， 正在按照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全面排查整治

意见要求，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办理的减

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开展全面排查整

治， 取得了初步成效。”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各地坚持实体排查与程

序排查相结合， 按照“见人见事见证据” 要

求， 逐案深入查找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

问题， “重点核查相关案件是否存在频繁加

分、 从事易获取计分工种、 多次调动监狱或监

区， 以及严重违反监规纪律未依法依规受到处

理等几种情形”。

记者了解到， 在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中， 全国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办理的

1524 万件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开

展全面排查， 对“踩点减刑” “立功减刑” 等

160 余万件重点案件进行评查， 核实认定问题

案件 8.7 万件， 其中减刑问题 4.6 万件、 假释

问题 7890 件、 暂予监外执行问题 3.3 万件。

从排查情况看， 监狱 （公安） 提起、 检察监

督、 法院审判等环节均存在问题的有 1.5 万

件。

“刑罚执行是落实国家对犯罪分子刑事否

定评价的重要司法环节， 违规违法‘减假暂’

严重影响刑事法律运行效果、 严重损害司法公

信力， 同时还会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志远表示， 近

年来， 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纸面服刑” “提钱

出狱” 等违规违法“减假暂” 案件， 其实质是

对公平公正的关注， 整治违规违法“减假暂”，

体现了政法系统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的决心，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司法本身， 更在于彰显了维

护公平正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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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 严格规范“减假暂”
刑罚变更执行环节的司法腐败严重危害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全面倒查30年来

“减假暂”案件

真查、 深查、 不怕揭盖子， 是各地加力

整治违规违法“减假暂” 问题的共同特点。

各地坚持边排查核查、 边清理整改， 对深挖

彻查出的问题依纪依法立行立改、 边查边

改； 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案件及时移交，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今年 4月， 四川省某县人民检察院在清

理“减假暂” 案件中发现， 吉某某首次暂予

监外执行案中， 未发现继续决定暂予监外执

行的文书， 也未发现收监执行的决定。 随

后， 该县人民检察院要求该县司法局开展核

查工作。

原来， 吉某某因犯贩卖毒品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自 2013 年 1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 由于吉某某当时处于怀

孕期， 该县人民法院对其作出暂予监外执行

决定。 2013 年 9 月 10 日， 吉某某到县司法

局报到后， 更换了手机号码但未告知社区矫

正工作人员， 之后再没有到司法局报到。

“吉某某 2013 年 9 月底流产， 后又怀

孕生下一女， 目前 4 岁多。” 办案检察官介

绍， 司法局多次查找无果， 但未采取进一步

措施， 造成罪犯吉某某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

失后长期未收监。

随后， 检察机关向该县司法局发出纠正

违法通知书， 要求纠正其违法行为， 建议立

即启动收监程序。 收到纠正意见后， 该县司

法局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起收监执行建议。 最

终， 法院作出收监执行决定。

“通过本次监督，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要强化衔接监督力度， 完善监督机制， 落实

全程监督、 同步监督。” 该县检察院有关负

责人说。 为此， 该县检察院牵头组织县司法

局会签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监管不到位和检

察监督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与此同

时， 该州人民检察院对“减假暂” 和社区矫

正中存在的普遍性、 突出性问题， 与相关部

门会商整理、 制定了 《关于规范涉财产性判

项罪犯减刑、 假释工作会议纪要》 《社区矫

正巡回检察工作办法 （试行）》 等文件。

记者了解到， 各地针对核实认定的问题

案件依法开展“减假暂” 问题纠错。 在青

海， 对已发现的问题案件开展深入整治， 针

对问题细化举措， 累计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477 条， 一批问题案件得以纠正； 备受社会

关注的巴图孟和等“纸面服刑” 案件发生

后， 内蒙古针对管党治警失职失责、 监督管

理流于形式、 法律执行任性妄为、 人情圈子

大行其道等问题根源， 严格整改、 严肃追

责， 裁定撤销多起减刑案件， 一批案件进入

再审程序， 8名公职人员被判处刑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司法部有关政策解答， 建立问

题案件整改销号制度， 坚决依法纠正错误判

决裁定， 依法将不符合减刑、 假释、 暂予监

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收监收押， 后续将结合监

狱综合治理持续推进落实纠正整改。” 全国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

前， 已依规依法纠正问题案件 7.2 万件， 违

规违法“减假暂” 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对于违规违法‘减假暂’ 的深入治

理， 需要从体制和制度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 不透明的

制度运作会造成刑事执行领域的腐败， 整改

纠错应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分析， 找出解决

办法， 才能遏制违规违法“减假暂” 问题。

纠错追责，持续推进纠正落实整改

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 暂

予监外执行， 是刑罚变更执行

环节典型的司法腐败问题， 严
重危害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

力 。 整治违规违法减刑 、 假
释 、 暂予监外执行等顽瘴痼

疾， 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中聚焦的重要任务。

对刑罚执行出现的问题，

要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但更须
标本兼治。 如何深挖彻查 “减

假暂” 案件存在的问题， 依法

进行纠正 ？ 怎样补短板堵漏
洞、 建立长效机制， 防范 “纸

面服刑” “提钱出狱” 等让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


